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
：

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３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四）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现就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六）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五）就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

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４

、审议《关于续聘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０９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放弃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对控股

５５％

的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单独增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下列事项：

１

）发行方式

２

）股票种类和面值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６

）限售期

７

）上市地点

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１１

）董事会按照本方案制作预案，并作为董事会决议的附件

１２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批准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３

月

２７

日、

４

月

９

日刊登在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

施。 本次会议审议第

１１

项（逐项表决子议案）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第

９

项、第

１１

项、第

１２

项、第

１３

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将回避表

决。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流通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委托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现场会议允许参加

现场投票的股东在现场会议召开的当日进行登记。

（三）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亦

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二）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五、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深市挂牌股票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股票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３６０８０７

云铝投票

１５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以

１１．０１

代表议案

１１

的第一个审议子议案，

依此类推。 如果对议案

１１

中的各子议案表决结果相同，则可以选择

１１．００

；如果选择了

１１．００

，则包含了

对议案

１１

下各子议案的表决，可以不再对具体子议案进行表决。 如果选择

１００

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则包

含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的表决，可以不再对具体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

格（元）

全部议

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续聘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

２００９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放弃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对控股

５５％

的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单独增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

）发行方式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２

）股票种类和面值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３ ３

）发行数量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４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５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６ ６

）限售期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７ ７

）上市地点

１１．０７

１１．０８ 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９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１．０９

１１．１０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１ １１

）董事会按照本方案制作预案，并作为董事会决议的附件

１１．１１

１２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批准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云铝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所有提案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股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３６０８０７

云铝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３６０８０７

云铝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３６０８０７

云铝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二）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可直接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

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而某一股东仅对其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情况，只要股东

对其中一项议案投票，即视为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表决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５０２

联系人：刘志祥、王冀奭、高宇莹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２６８

传真：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３９９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６０５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三）召开的云南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全部

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续聘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

２００９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公司放弃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关于对控股

５５％

的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单独增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０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１

１

）发行方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２

２

）股票种类和面值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３

３

）发行数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４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５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６

６

）限售期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７

７

）上市地点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８

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０

９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１

０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１

１

１１

）董事会按照本方案制作预案，并作为董事会决议的附

件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

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３

《关于批准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

开发行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三者必选一项，多

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股票简称
：

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４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２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流通股持有人出售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赤峰鑫业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７％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赤峰鑫业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

，

４０４．９５ ６．０７％ ２８０４．９５ ５．０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４０４．９５ ６．０７％ ２８０４．９５ ５．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口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

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口 否

三、备查文件

无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52

20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2226� � � � �

证券简称
：

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 2009- 01 8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9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2009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1

、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300%-350%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口 是

√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7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7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民用爆破器材出厂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8]2079

号）的规定，公司产品出厂价较上年同期上调约

30%

。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统计数，具体业绩情况以公司一季度报告为准，本公司将在

2009

年

4

月

28

日公

布

2009

年一季度报告。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2009- 01 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 公司已于

2009

年

3

月

30

日、

2009

年

4

月

11

日在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3

日上午

11:00

；

2

、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

,

会议由董事强炜先生主持；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七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2,208,29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8.84%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徐建军、贾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08

年年末总股本计

542,378,052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现金股

利

1.50

元

(

含税

),

拟派现金

81,356,707.80

元。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公司为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与双环科技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338,7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2,208,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建军先生、贾琛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与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600269� � � �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09- 04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
：

1 26009� � �

债券简称
：

08

赣粤债
权证代码

：

58001 7 � � �

权证简称
：

赣粤
C W B 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

阳洲中路

367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8

日发布了召开股东大会的

会议通知，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上。 到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15

人，共代表股份数

615,427,7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71%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铮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1,167,669,211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

元（含税）

,

派发

现金红利总额为

268,563,918.53

元。 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本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614,727,2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89%

；

反对

700,5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11%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6

、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7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0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继续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09

年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财务报

告审计、专项报告审核和验证，总额不超过

70

万元。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南昌至奉新高速公路的议案》。

为积极开拓主营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公司做强做大的发展战略目标，保证公司经营和

盈利能力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决定投资建设南昌至奉新高速公路。

该项目主要技术指标为双向四车道，路基宽

26.0

米，设计时速

100Km/h

，主线长度约

35.63

公里。 工

程计划于

2009

年

8

月初开工建设，

2011

年

10

月底全线建成通车。 项目概算总额约

179,606.06

万元，单

公里造价为

5,040.87

万元。

同意

615,427,765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9

个议案均获通过。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

601 958� � � � � � � � �

股票简称
：

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09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4

月

2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09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高新路

46

号志诚·丽柏酒店

20

楼多功能厅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

213023.8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2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宝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提交会议的

10

项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

在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中增加第三款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侵占公司资产，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公司股东发生侵占公司资产行

为时，公司有权冻结其所持股份直至该股东完全归还所侵占的公司资产。 如公司股东拒绝归还所侵占的公

司资产，公司有权依法处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

在原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后增加第（十）项

"

不得协助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

司资产。

"

本条原第一款第（十）项顺延至第（十一）项。

本条第二款

"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修改为：

"

董事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义务；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董事会有权提请股东大

会对负有重大责任的董事予以罢免。

"

3.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增加一款

"

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义务。高级管理人员协

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董事会有权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

4.

在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

"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

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

后增加

"

公司监事负有维护公司资

金安全的义务。 监事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监事会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对负有重

大责任的监事予以罢免。

"

5.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五条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以现金或股票的方式分配股利。

"

修改为：

"

公司利

润分配政策为：（一）公司以现金或股票的方式分配股利；（二）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不得

用于转增股份或利润分配；（四）若公司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

说明未分配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

减扣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6.

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同意

213023.83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对《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

在原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条后增加第二款：

"

监事会会议应当由监事本人出席，监事因故不能出席的，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监事代为出席，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权限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监事的权利，监事未出席监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

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

。

2.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同意

213023.83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13023.65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0

股；弃权

18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

（四）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13023.65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0

股；弃权

18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

（五）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213023.65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0

股；弃权

18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

（六）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213006.83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2%

；反对

170000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8%

；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

,

公司

2008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合并数）为

280,837.57

万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61,331.83

万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6,133.18

万元， 提取专项储备

4,076.39

万元，

2008

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231,122.26

万元，加上

2007

年末未分配利润

81,173.30

万元，总计可用于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312,295.56

万

元。

公司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688837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

元 （含

税）， 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

股。 本方案合计分配现金股利

107,553.48

万元， 其余未分配利润

204,

742.08

万元待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

213006.04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

；反对

177900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

；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技改技措和设备更新投资计划》。

同意除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外，公司

2009

年安排技改技措项目投资

45088

万元，设

备更新投资

1423.14

万元，投资总额为

46511.14

万元。

同意

213023.65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0

股；弃权

18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

（九）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同意

2009

年对《综合服务协议》《产品供应协议》中的部分关联交易量进行调整，在《工程承接及咨询服

务协议》框架下新增栗西尾矿坝排渗工程等

12

个工程项目服务，新增废钢铁销售交易，同时对《产品供应协

议》中的部分费用标准和价格进行调整。 其他关联交易内容及费用标准相对

2008

年未发生变化。 金堆城钼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计划向关联方采购货物、 接受劳务和支付租赁费等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

20462.58

万元，计划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

285

万元。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8684.23

万股

,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用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费用

58

万元人民币（含差旅食宿费）。

同意

213023.83

万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邹凡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

2009

）第

0043

号

致：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委

托，指派邹凡坤律师出席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

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资料进行核查和验证后出具的，

仅供公司为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

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

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09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召

集。

2

、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09

年

4

月

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并于同一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予以公告，以公

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已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各股东。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和股东大会联系方

式等，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3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

00

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新路

46

号西安志诚·丽柏酒店

20

楼多功能厅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马宝平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

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关于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公司股份

213,023.8325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225％

，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3

、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

1

）《关于修订〈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8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技改技措和设备更新投资计划》；

（

9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

10

）《关于聘用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议案或新的

提案。

2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

定，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

）项议案为

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

2

）、（

3

）、（

4

）、

（

5

）、（

6

）、（

7

）、（

8

）、（

10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第（

9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该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经办律师：邹凡坤

2009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2009� � � �

证券简称
：

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27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及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摘要》中关于对

2009

年

1-6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部份数据有误，具体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200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2000-2500

万元人民币。

现更正为：

200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1000-1500

万

元人民币

经更正后的《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刊登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了以上错误，董事会特此更正并向投资者诚挚致歉。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000590�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

2009- 01 0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此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4

月

10

日起停

牌。

为尽快提交和披露相关重组文件，恢复公司股票交易，公司及相关方在停牌期间积极推动重组工作

开展，目前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相关各方正在协商制定重组预案，重组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因素，经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0007 80� � � � �

证券简称
：

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

2009- 01 6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长孙国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工作变动

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孙国建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之前，由公司副

董事长张继文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 公司现任董事人数不低于法定人数，能够保证董事会的正常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孙国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公司近期内将尽快召

开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董事长职位的补选工作。

董事长离职后本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600330� � � � � � �

证券简称
：

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09- 009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潘广通所持天通股份股权遗产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潘广通先生因病于

2008

年

3

月

1

日去世， 根据潘广通先生的配偶於志华

女士、子女潘建清先生、潘建忠先生、潘娟美女士于

2009

年

4

月

15

日签订并经公证的《遗产分配协议书》，

潘广通先生持有的天通股份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7,215,3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2%

）分配如下：配偶於

志华继承

8,238,402

股，儿子潘建清继承

7,500,046

股，儿子潘建忠继承

15,738,446

股，女儿潘娟美继承

15,

738,446

股。

上述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潘建清将直接持有天通股份

47,755,15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8.11%

，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潘建清先生还持有浙江天力工贸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8.06%

的股份）

75.78%

的股份，间接持有天通股份

6.11%

的股份。 两项合计后，潘建清先生共持有天通股份

14.22%

的股份。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Ο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